
企业网上银行 OCBC Velocity

企业网上银行申请表

企业注册名称

姓名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

网银版本

办公电话（若有）

授权下列人员做为网银联系人，负责接收密码器以及提供或确认相关单位信息。

您期望使用的网银公司代码 用于登录网银时的唯一公司识别码，推荐填写公司英文缩写或拼音首字母组合，以字母
开头，仅允许大写字母和数字，最多10位，推荐4~8位，如不可用将由银行决定。

仅指定账户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 -

收到填写完整的表格和相关资料后，处理完成后银行将以快递方式将以下资料寄送给网银联系人，内容包括：

• 密码器

• 欢迎函

此外，关于用户使用指南，银行将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到每个用户。

2 提交本申请表时需同时提交下列资料

+ -

查询版

标准版

二人授权版

自定义版

仅开通账户管理、银企对账等查询/账户维护功能，不可以办理转账汇款、定期存款等交易功能

所有交易都需要“一录一审"，即一位经办人制单后由任意一位授权人审核

所有交易都需要“一录二审"，即一位经办人制单后由任意两位授权人联合审核

请改为填写"Velocity 自定义版申请表"，请联系银行获取帮助

账号

扣费账号

选择网银版本

单笔限额    
   

单个人民币账户的支付限额

按人民币活期账户分别设置右边的各
个支付限额，该限额仅限制通过网银
办理人民币普通转账汇款业务。 每日笔数

账号

网银联系人必须是贵单位已经在我
行预留的电话核实人中的一位。

请确认该网银联系人信息持续有
效，如需变更请及时提交网银变更
申请表。

银行将向网银联系人电话核实密码
器的签收情况。如果电话核实失
败，相关用户将会被限制使用网上
银行。

维护管理费
人民币1,000元/年 ，境外客户80元/月

密码器工本费
人民币100元/个

其他账户

或

开通网银服务的账户

所有账户

包括将来新开的账户

账户支付限额

最大5000笔/日
小微企业不超过100笔/日 每年限额 最大99亿/年

小微企业不超过10亿/年

每日限额 最大20亿/日
小微企业不超过5000万/日

1 企业基本信息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所有网银授权员的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无地址信息的证件需另外提交住址证明（比如电费账单、公司证明等）

注意: 
1. 常用身份证件类型包括中国公民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或护照，外国公民护照
2. 以上资料境内公司需加盖单位公章，境外公司需相关董事成员签字 

 + (国际区号)   -  (电话号码)  

 + (国际区号)   -  (电话号码)  

网银联系人

所有栏目都必须填写，标记不适用的除外。 请使用Adobe Reader 11.0 以上版本（需安装简体中文语言包），请下载本表格，并保存到本地电脑后填写。 
为避免兼容性问题，请不要在Edge、Chrome、Firefox、Safari等浏览器中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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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业务 如需开通网银贸易融资业务，请勾选

如有特殊要求，请联系银行确
认后填写。

最大2亿/笔
小微企业不超过500万/笔

新账号
或

*如该账户余额不足，银行将从其他账户扣收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

3a

姓名 用户代码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且不可以和其他用户共用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用户信息（仅查询版、标准版和二人授权版适用）

制单员  (可查询和对账)

授权人  (可查询和对账)

查询员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

选择用户角色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姓名 用户代码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且不可以和其他用户共用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查询员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姓名 用户代码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且不可以和其他用户共用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查询员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姓名 用户代码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且不可以和其他用户共用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查询员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姓名 用户代码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且不可以和其他用户共用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查询员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姓名 用户代码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且不可以和其他用户共用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查询员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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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勾选“授权员”角色的用户需提交其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 请勾选其中一个

制单员  (可查询和对账)

授权人  (可查询和对账)

制单员  (可查询和对账)

授权人 (可查询和对账)

制单员  (可查询和对账)

授权人  (可查询和对账)

制单员  (可查询和对账)

授权人  (可查询和对账)

制单员  (可查询和对账)

授权人  (可查询和对账)

* 如需更多用户，点击 这里    下载"附页3a"

https://www.ocbc.com.cn/CN/business_banking/support/download/business/202310/P020241223414911694995.pdf


在中国注册的单位，由法定代表人/授权签字人签署；在境外注册的公司，由满足法定最低人数的董事会成员签署。
中英文如有不一致处，以中文为准。

致：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我/我们已经收到并已阅读企业账户条款与条件及其附录（请联系各分支行网点或登录 https://www.ocbc.com.cn 获取最新版本）并且完全理解其内
容。我/我们同意遵守所述企业账户条款与条件以及贵行对其不时地进行的任何修改、变更和添加并受其约束。

我方理解并确认我方联系人为银行向我方发送与网上银行业务有关通讯的指定收件人，且银行将保留联系人的签字样本。我方在此授权银行可
以依赖并根据我方通过传真发送的安全工具激活确认函行事。

只要任何该等传真上所显示的签名经核对从外表看显示与我方联络人的签名样本一致或基本一致，则对于银行依据我方传真行事而导致我方发
生任何形式的损失、损害、费用、索赔或义务等，银行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于由我公司发送给银行或银行收到的传真，无论由我方授权签署人发出，还是未经我方授权、认可、同意但声称为我方授权签署人发出，我
方均应当承担完全责任。该授权仅对通过传真发送经签收的动态密码器和密码签收确认函有效。

我方确认除上述文件外，除获得事先银行同意外，我方不得通过传真发送任何其他文件；且银行无义务相信和执行任何其他通过传真发送的文
件或指令。我方在此确认，我方对本申请表的全部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免除或限制银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且均无疑义，并
同意接受该等条款的约束。如与本申请表的条款没有不符之处，华侨银行企业账户条款与条件及对其不时进行的任何修订、补充或替换应构成且
被视为本申请表的一部分。

我方在此确认本申请书由我方授权签字人代表我方签署。

单位公章

Over the counter submitted

Off-site applying

法定代表人 / 授权签字人的签名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请将填写完成后表格及相关文件提交至开户分支行营运部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致电 40089 40089 或电邮 CustomerVoice@ocbc.com

银行专用栏

收到该申请表格后，我们将会尽快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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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服务协议

5 银行结算账户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法律责任 及防范提示告知书（2025 年版）

为严厉打击和整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避免单位 银行结算账户（以下简称单位账户）被违法犯罪人员用于转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 骗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
银行令〔2003〕 第 5 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 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 号）等制度规定，现将单 位账户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及防范提示告知如 下： 

单位申请开立单位账户时，应按照实名制要求提供营 业执照等单位设立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有效 身份证件，确保开户证明
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并 配合开户银行做好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开户意愿核实工 作。严禁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
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构成犯罪的，将被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账户开立后，严禁向他人出售、出租、出借，财 务人员应妥善保管所有单位账户及企业网上银行 U 盾、印鉴、 支付密码器等重要物
品。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和使用应当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不得利用银行结算账户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等 违法犯罪活动。单位账户经公安机关
核实涉及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的，账户所属企业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依法 负有法律责任。开户申请人明知或应知其开立的单位
账户被用 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因买卖、出租、出借银行账户，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 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而被公安机关列入《电信网络诈骗及 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
办法》规定的惩戒对象名单的，单位 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惩戒，惩 戒措施包括记入征信记录、限制名下银行
账户及数字人民币钱 包功能、停止支付账户业务、限制电话卡及互联网账号等。 

单位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财务人员等人员请 勿轻信不明人员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任何情况下不要将资 金转入不知情的账户，
如有任何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疑问，请及时咨询反诈中心热线“96110”。

本人（单位）充分知晓出售、出租、出借单位银行结算账 户的相关法律责任和后果，承诺依法依规开立和使用本企业的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并积
极配合、授权开户或办理相关业务的 银行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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